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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原则和服务范畴  

 

 

1.1 目标  

 学生辅导服务是教育的一部分。为配合学生成长的需要、教育和课程的改

革，学校应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学生辅导体系，将辅导服务与学校其他系统（例如

管理与组织及学与教等）结合。学校的辅导人员应协同全体教职员、家长及社会

人士，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广泛的辅导服务，协助学生全人发展和终身学习，而且

促使他们能够一生不断自学、思考、探索、创新和应变，以面对成长路上的各项

挑战。  

 

1.2  原则  

 1.2.1 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重视学生的价值与尊严，透过不同的学习和体验经历，让他们充份发

挥潜能。  

 

 1.2.2 照顾全体学生从儿童至青少年期的成长需要  

 着重发展性的工作，按学生不同年龄的心理发展和成长需要而编排辅

导活动，以照顾全体学生从儿童至青少年期，在个人、社交、学业和

事业上的成长需要。  

 

 1.2.3 照顾学生的独特性  

 每一个学生均具独特性，所以学校应积极采取预防性及发展性的策略，

照顾学生的个别需要，协助他们健康成长。  

 

 1.2.4 全校不同系统的结合  

 加强校内不同系统的连系和协作，在共同的教育目标下，全校参与推

展学生辅导服务。  

 

 1.3 服务范畴  

 学生辅导是学校整体的一环，与学校其他系统（例如管理与组织及学与教等）

关系密切，是不可分割的。透过不同系统的紧密合作和互相配合，学校才能成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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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学生辅导服务，协助学生健康成长。全方位学生辅导体系包括下列四个范畴：  

 

 1.3.1 政策与组织  

 (a)  根据学校本身的特色及需要建构关爱的学校文化，目的是促进全体

学生健康成长。  

 (b)  成立辅导组，制订学生辅导政策，策划及统筹相关的辅导服务。辅

导组的组员可包括校长／副校长、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

学生辅导人员、训导主任及级层教师代表。组员的分工应根据他们

在学校所担当的职务性质和辅导服务的需要而订定。  

 (c)  推行跨科组的协作，提升「全校参与」学生培育工作。  

 (d)  建立校内及校外的转介机制，以便及早识别、辅导及转介有需要的  

  学生接受适切的辅导服务。  

        (e)  学校应制订就学政策，以确保学生依时上学。  

(f)  设立学校自我评估机制，定时作出系统性的检视，确保学生辅导服

务有效地推行。  

 

 1.3.2 个人成长教育  

 (a)  推行校本的个人成长教育，照顾全体学生的成长需要。  

 (b)  透过有规划的学习范畴 (附件一 )，让学生掌握在个人发展、群性发

展、学业及事业四方面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c)  个人成长教育的形式可以是课堂学习、短期课程、小组、早会或跨

课程的活动等，并以互动及多元化模式进行，让学生投入学习。  

 (d)  根据小学生不同的成长需要、学习能力和兴趣，以渐进和累进方式

设计个人成长教育的活动。  

 (e)  着重学生积极的体验式学习，加强自我探索和反思。  

 (f)  将学习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事件连结起来，使学生能将所掌握的知

识、技能和态度，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1.3.3 支援服务  

(a)  为教师提供与学生辅导有关的专业培训和资讯，以  

 加强教师认识学生的情绪、行为和成长需要；及  

 协助教师掌握与家长和学生沟通的技巧。   

(b)  协助教师掌握个人成长教育的带领及解说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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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发挥团队精神，加强全校教职员在推行学生辅导工作上的共识、互

相支援及沟通。  

(d)  设立咨询机制，支援教师处理学生的问题。  

(e)  促进家校合作和发展家长教育。  

(f)  与社区的有关机构建立良好的沟通及伙伴关系，共同发展学生辅导

服务。  

 

 1.3.4 辅助服务  

(a)  提供个别或小组辅导，协助有需要的学生。  

(b)  对于需要进一步支援和跟进的学生，提供适切的校外专业转介服     

务。  

(c)  在危机事件中，作出实时介入及跟进服务。  

 

1.3.5  服务检视和持续发展  

学校可参考「检视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重点」(附件二 )，以便自评学

生辅导服务的效能。  

 

1.4 学校持份者的角色  

 1.4.1 校长／副校长  

 (a)  领导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统筹和订定学生

辅导政策，并以「全校参与」模式，推展辅导体系及措施，建构校

园关爱文化。  

 (b)  审核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计划书及评估报告书。  

 (c)  监察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人事聘用措

施，以及统筹购买学生辅导服务 (包括咨询及督导服务 )。   

 (d)  监察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工作，以配合

学校的办学方向。  

 (e)  在专业操守和纪律方面，督导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

生辅导人员，以及协调社工督导主任的工作。  

 

 1.4.2 教师  

 (a)  透过与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协作，筹备、

推行及教授各级的个人成长教育课程，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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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及早识别、辅导及转介有需要的学生，如有特殊教育需要、行为、

家庭、心理或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沉迷上网、吸食危害精神毒品

等，接受适切的校内／外专业服务。  

 (c)  透过辅导组，反映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并就该组议决的实施

策略、重点工作及表现指标作出配合。  

 (d)  促进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及在课堂内营造和谐、开放和接纳

的气氛。  

 (e)  参与跨科组的协作，提升「全校参与」学生培育的工作。   

 

 1.4.3 学生辅导人员  

1.4.3.1 学校一直在「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下，透过教师、辅导人员、社

工或其他专业人员的协作，为学生提供全面而广泛的辅导服务。由

2018/19学年起，教育局在公营小学按校本情况逐步推行「一校一社

工」政策，以期最终达致每所公营小学最少会有一名驻校的注册学

位社工，提升学生辅导服务的整体质素及增加稳定性。详情见教育

局通函第 36/2018号。  

 

1.4.3.2 学生辅导人员 (包括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 )

是辅导组的当然组员，并在「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上，发挥重要

角色。除了协助制订学校的学生辅导政策外，须在以下范畴协助学

校推行学生辅导服务：个人成长教育、家长及教师支援，以及学生

辅助服务。    

 

 (a)  政策与组织  

 i .  订定学校的学生辅导政策：  

 成立和统筹辅导组的事务；及  

 协助校长／副校长订定校本学生辅导政策。  

 ii .  订定目标和计划：  

 协助学校建构关爱文化，包括促进教职员的团队精神。  

 iii .  按辅导政策及周年目标，订定各项辅导服务的具体工作计划和

跨科组的协作计划。  

 iv.  评估和监察学生辅导服务：  

 协助学校建立评估和监察机制，如评估和监察各项学生辅导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36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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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推行、资源运用和成效；  

 根据评估结果，检讨学生辅导政策、目标和计划；及  

 与教育局保持联系及沟通：如按时完成计划、检讨报告和呈

交校本辅导服务资料等。  

 v.  建立支援系统：  

 与不同学习领域教师组成团队，透过训育辅导、课外活动及

跨科组活动，促进和实践全校参与训育和辅导学生工作，共

同建构友爱及关顾的学校文化；  

 建立与各科组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沟通渠道，协调各项学生支

援服务；及  

 协助学校联系和引入社区资源。  

 

 (b)  个人成长教育  

i .  培养学生认识自己、人际交往、终身学习和面对逆境的能力，让

他们健康成长和发挥潜能：  

 统筹、设计、推行及检视个人成长教育课；  

 透过不同学习领域，举办跨科组专题活动，协助推展个人成

长教育课；及   

 个人成长教育的广泛和有效推行有赖一般教师的积极参与，

包括教授成长课，而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

导人员须担负各辅导服务范畴兼顾多项工作，故除特定的专

题课节外，应避免取代教师教授成长课。  

 

i i .  照顾全体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的需要：  

 策划和举办辅导活动，让学生明白和适应在不同成长阶段中

所面对的挑战、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促进学生的精神健康， 

提升他们的抗逆能力，帮助他们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勇敢面对

挑战等。活动可包括成长的天空计划、学生大使计划、班级

经营、具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园计划等；及  

 为小一的学生提供新生适应活动、高年级学生提供升中适应

的讲座及训练课程等，又与区内中学辅导组或社工合办辅导

活动，以增强学生面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以及面对升读中

学可能遇到的适应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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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家长及教师支援  

 家长支援服务  

 i .  推行家长教育：  

 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专业意见，协助他们照顾子女在不同成

长阶段上的需要；及  

 安排家长教育活动，如举办亲子活动、家长小组╱讲座╱工

作坊，帮助他们了解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以及协助他们掌握

管教子女的方法和技巧。  

  

ii .  促进家校合作：  

 透过校务概览、校讯、家长会、开放日、网页等，让家长了

解学校推行学生辅导服务的宗旨、目标、对学生的期望和辅

导活动的进行情况；及  

 与家长教师会紧密联系，邀请家长就学校的学生辅导活动提

供意见及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如家长义工、亲子活

动等。  

 

教师支援服务  

 i .  为教师提供专业支援：  

  为教师提供专业意见，处理学生在学习、情绪和行为上出现的

困难；并就个人成长教育的推行，提供建议及专业支援；  

 ii .  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  

举办学生辅导专业培训活动如工作坊、研讨会等，并与教师分

享辅导的经验和心得；及  

iii .  协助教师处理紧急个案，如学生自杀或虐儿个案。  

 

(d)  辅助服务  

  i .  协助学生面对学业、情绪或行为方面的困难：  

 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个别辅导，并对有情绪及行为问题的

学生作初步评估，协助制订个别辅导计划及监察有关进度，

帮助他们面对成长中所遇到的疑难；  

 为有需要的学生 (包括小一新生或新来港学生 )提供小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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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帮助他们投入校园生活及／或尽快适应和融入新的学

习环境；  

 作为学生支援组成员，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在情绪及

行为、社交发展、亲子照顾等方面，提供支援；  

 处理及跟进紧急个案；  

 按需要进行家访，加强家校合作以协助学生面对逆境的挑

战；及  

 转介或联络校外专业人士，为学生提供支援服务，如心理辅

导服务及社会褔利服务等。  

 

 ii .  协助学校推行就学政策：  

 协助学校订定校本的就学政策和程序，让全体学生和家长

了解和遵守；   

 订定和执行「识别怀疑辍学学生」的机制，与家长、教师、

教育局和有关机构联络，为辍学或经常逃学、旷课学生提供

适时支援服务；  

 为辍学学生和有辍学危机的学生提供个别或小组辅导，加

强他们面对学习和成长阶段遇到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以协

助他们復学；及  

 定时举办预防性活动，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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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行政安排  

 

 

2.1 辅导组的职能  

 透过成立辅导组或加强已有辅导组的效能，有系统地推展学校的学生辅导工

作，以及确保辅导服务的资源得到适当运用。工作重点包括：  

2.1.1  按学校愿景制订全校参与辅导政策及计划，取得全体教职员的共识，

建构关爱的学校文化，实践培育学生的共同信念。  

2.1.2  辅导组的组员可包括校长／副校长、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

学生辅导人员、辅导／训导主任及级层教师代表，有效地统筹及协调

全校的辅导工作，积极推动辅导团队与校内其他科组在全校、级、班和

学生个人层面上的协作，提升全校参与学生培育的工作。  

2.1.3  建立校内及校外的转介机制，以便及早识别、辅导及转介有需要的学

生接受适切的辅导服务。  

2.1.4  为全体学生提供预防性、发展性及补救性的辅导服务，以及为有需要

的学生提供个别或小组辅导，并适时介入及跟进危机事件。  

2.1.5  协助学校推行就学政策。  

2.1.6  透过自我评估机制，定时检视各项辅导服务的进展及成效，确保学生

辅导服务的效能。  

 

2.2  学生辅导服务计划及评估报告  

 2.2.1 辅导组需每年按学生成长需要及校本发展情况拟定辅导服务计划，内

容须说明学校的学生辅导政策和措施、如何运用学生辅导服务的资源

和评估进度成效的方法，重点应包括：  

 (a)  检讨学校在学生辅导服务方面的发展和状况，藉以分析整体学生的

需要；  

 (b)  订立学生辅导服务的目标与依据；  

 (c)  实施策略、计划重点、内容及表现指标；  

 (d)  评估策略和措施；  

 (e)  人手和资源分配；及  

 (f)  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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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学校须于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完成拟定「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计划书

(举隅见附件三 )，并由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董会通过。学

校毋须将计划书送交教育局，但必须妥善存档，以便教育局人员查阅。 

 

 2.2.3 学校应根据「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计划中所列明的进度，于学期间

进行持续性的评估，并透过回馈和检视机制，提高服务的透明度与问

责性。  

 

 2.2.4 学校须每年编订「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评估报告」，以科学和客观的

方法评估和分析学生辅导资源的运用状况、服务的成效及计划中所陈

述的达标程度，于该学年内完成，并由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

团校董会通过。学校毋须将有关的评估报告送交教育局，但必须妥善

存档，以便查阅。学校亦应公开该计划的进展情况供家长和教师了解。 

 

2.3 办学团体的统筹工作   

 2.3.1 资助小学的办学团体须按照教育局现行的学生辅导人手比例来计算属

下资助小学的学生辅导资源，以便调配学生辅导教师；而在同一办学

团体下，现职的学生辅导教师须优先获得调配。办学团体在安排上述

调配时，须考虑学校的规模、文化、传统、需要和未来发展，并向教育

局呈报有关的调配资料，以便安排拨款。  

 

 2.3.2 办学团体属下学校若已根据《教育条例》成立法团校董会，则有关的

资助小学会继续沿用在成立法团校董会时已获分配的学生辅导资源模

式，但这资源模式在日后可能会因应某些特殊情况而有所变更，例如

学生辅导教师的自然流失或出现超额的情况。  

  

 2.3.3 若因自然流失 (例如退休或辞职 )而出现学生辅导教师空缺，学校应在

原校／所属办学团体的学校或向外招聘具备相关资历的教师，以填补

该空缺。若未能填补该空缺，可向教育局申请转用新资助模式。如学

校／办学团体申请放弃学生辅导教师编制职位而改用新资助模式，一

经本局批准，便不可撤回。  

 

 2.3.4 营办超过一所学校的办学团体，须调配超额学生辅导教师 (如有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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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辖下其他学校，以填补因学生辅导教师退休和辞职而出现的空缺。

关于处理超额学生辅导教师的其他行政安排，请参阅教育局通函第

37/2024号附录 I。至于共享教职的安排，只适用于超额学生辅导教师。

有关学生辅导教师的任何特别安排，必须事先获得本局批准，方可作

出相应的安排。  

 

2.4  服务的延续性  

2.4.1 提升学生辅导服务的延续性，有助畅顺推展「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

就此，学校若向非政府机构购买学生辅导驻校服务，可因应校本需要

考虑与服务供应机构订定多于一年的服务合约。不过，在公开和公平

的原则下，本局建议学校须定期进行具竞争性的报价／招标程序。一

般情况下，服务供货商的合约期通常不应超过三年。为使学校保持稳

定的社工服务以保障学生的福祉，学校管理委员会／校董会／法团校

董会可考虑在这特殊及有充份理据的情况下，订定较长时期 (如五年 )的

服务合约期。学校须注意，有关合约期的处理方法属购买驻校社工服

务的特别安排，学校不应视作为购买其他服务订定一般合约期的方法。 

 

2.4.2 .   若学校与服务机构订定多于一年的合约，应考虑下列及／或其他可能

出现的变量：  

(a) 若个别学校因缩班而出现超额的学生辅导教师，营办超过一所学校

的办学团体须优先调配这些超额学生辅导教师往辖下其他学校，以

填补因学生辅导教师退休和辞职而出现的空缺；  

(b) 学校就学生辅导服务所获发放的津贴金额会因应每年的综合物价指

数及 /或薪金变动而有所调整。  

 

2.5   学生辅导人员的聘任及相关事宜  

 2.5.1 由 2018/19学年起，采用旧模式的学校可继续运用额外的「学生辅导服

务津贴」(额外津贴 )聘用学生辅导人员。选用「新资助模式」的学校可

选择聘用一名教职人员编制内的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或领取一份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以自行聘用一名驻校注册学位社工或向

社工服务机构购买一名驻校注册学位社工的服务，并可结合咨询服务

津贴／额外津贴或其他资源，聘用其他的学生辅导人员。采用「新资助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4037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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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聘请学校社工的目标、工作要求及入职条件见附件四。  

 

 2.5.2 为保障学生的福祉，学校应在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聘任及

相关事宜上严格甄选及加强管理措施，以确保学校直接聘任或由机构

所派驻的有关人员能符合所需的专业操守和资历。学校在运用学校社

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额外津贴向非政府机构购买驻校学

生辅导服务时，亦须确保提供服务的机构已完成审核所派驻的学校社

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专业资历、注册资格、过往服务证明等程序，

以防范不合适人士出任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审核程序应包

括应徵者须申报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行，或曾遭

取消／拒绝相关专业 (例如社会工作者 )的注册，并在申请表／合约上订

明受聘人虚报资料 /隐瞒重要事实的后果，可能面对被刑事检控的严重

后果，而学校亦可能会将其解雇。为确保聘用的所有人员为适合及适

当人选，学校可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号。  

 

 2.5.3 此 外 ， 香 港 警 务 处 已 于 二 零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一 日 推 行 性 罪 行 定         

罪纪錄查核机制。学校须在聘任程序中采用该机制，并要求所有应徵

与儿童或精神上无行为能力人士有关工作的职位 (包括学生辅导教师

或学校透过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额外津贴，直接

聘任及／或购买由机构派驻的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委派推

行辅导活动的人员等 )的准雇员进行性罪行定罪纪錄查核，以减低学生

受性侵犯的风险。详情请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号。  

 

2.5.4  在直接聘任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方面，学校在处理该学校社

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聘用、辞职、终止聘用及解雇事宜上，必须确

保严格遵守《教育条例》、《教育规例》、《雇佣条例》及一切与雇佣

有关条例的相关规定，以及《资助则例》的相关条文，包括教育局不时

发出的指示。学校必须妥为记录存档所有人事管理事宜的个案及有关

文件，以便在出现任何有关人事管理的不当指控时，可作举证之用。  

 

2.5.5 办学团体／学校聘任学生辅导教师或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须确保

受聘者符合资助学校资助则例汇编或小学资助则例内订定的要求。有

关聘 用 学生辅导教师或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的 行 政 安排 事宜，可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S.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3014S.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regulations/codes-of-aid/code-of-aid-and-related-documents-for-aided-imc-schools/Compendium_1.18a.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regulations/codes-of-aid/coa_pri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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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属区域的高级 ／学 校发展主任 查询；至于 将获聘任的学生辅导

教师所需的辅导训练资历事宜，则可向教育局训育及辅导组查询。有

关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的工作经验及资历评审，可向薪金核实小组

查询。  

 

2.5.6 在特殊情况下，办学团体／学校如欲在新学年改变向教育局已申报及

获批准的学生辅导教师／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安排，例如：两位学

生辅导教师共事一职、拟聘任两位半职学位社工、由常额助理社会工

作主任职位转为领取「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必须事先以书面向

教育局训育及辅导组申请。局方将会按个别情况，考虑其申请。办学

团体／学校必须获取本局批准后，方可作出相应的安排。  

 

2.5.7  为方便聯络，在学年间若出现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

导人员的人事更替，相关的资料须透过办学团体／学校知会教育局训

育及辅导组，以作更新。  

 

2.6  学生辅导人员的督导  

2.6.1 每所已选择「新资助模式」的学校，会获发一笔「咨询服务津贴」，

以资助学校购买咨询、督导或其他支援学校社工的相关服务。有关「咨

询服务津贴」的运用，请参阅附件五。至于沿用旧资助模式的学校，

如学校认为需为具社工资历的驻校学生辅导人员配置专业督导，学校

可在购买服务时，向具专业质素保证机制的服务机构增购专业督导服

务，并与服务机构商议及订定督导的方式、具体内容及时数等。专业

督导可包括：定期举行督导会议、个案咨商、突发事件及紧急个案的

电话咨商、在危机处理时提供到校支援、考绩等，以及有需要时，就

处理怀疑虐待儿童个案，督导主任须为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提供

适当的指导及支援。如取得学校、非政府机构及社会福利署 (社署 )三

方的同意，由在小学服务的非政府机构聘用的注册社工担当在《「保

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 (二零二零年修订版 )」》(程序

指引 )第三章所述的个案主管角色，督导主任可就学校社工／学生辅

导人员所处理的「已知个案」，提供专业指导和意见，并且召开「保

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 (个案会议 )，以制订有关学生及

其家庭的跟进计划。如有需要，社署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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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会向缺乏主持个案会议经验的主席提供支援和协助。如督导主任

未能或不适宜担任个案会议的主席，可要求有关服务课社工协助。详

情请参阅程序指引第十一章。  

 

2.6.2 为确保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生辅导服务，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

人员、服务机构与学校之间应建立良好的协调／管理机制，协议一切

日常运作的职务安排，并须作定期的检视。校长／副校长作为学校的

负责人，须透过行政配置，为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提供适切

的行政、人事和专业各方面的督导及支援，以促进学校社工及其他学

生辅导人员发挥其专业职能，例如，确保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

员在提供服务时能符合所有相关的条例及规例，包括 (但不限于 )《个

人资料 (私隐 )条例》和《残疾歧视条例》；能配合学校的办学理念、

发展方向及全校参与模式的落实；能设立完善的学生个案管理程序

(包括个案开录、进展报告、结案等 )。  

 

2.6.3 本局专职学生辅导的专业人员亦会透过访校，与校长／副校长讨论学

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工作和督导事宜，一起检视周年辅导计

划及检讨等，深化领导层的督导工作。  

 

2.7 辅导个案管理  

2.7.1 为有效跟进个案工作，学校必须为学生个案妥善保存有系统的记录，

包括学生基本资料、家长／监护人同意书、专家报告、书面转介、个

案进展等，并适时更新及审阅个案工作，以作为日后跟进或改善服务

的参照。所有个案记录都应统一保管，在校内查阅有关记录须受限制。

至于有关个案记录管理的原则及重点，请参阅附件六。  

 

2.7.2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应适时撰写个案的面见记录和个案的

进展摘要报告，并妥善保存相关记录，以供学校审阅。学校有责任与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及其服务机构，商订处理个案的工作程

序和记录方式，并定期检视及监察个案进展。学校可参考上载于教育

局训育及辅导组训辅网络资讯系统内 (https://gd.edb.gov.hk)相关的表格，

以制定校本个案管理程序。为确保服务的延续性，并不受转换机构或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影响，学校需作主导，承担和管理在

https://gd.edb.gov.hk/login?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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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人手转换时个案工作转移的责任。  

 

2.7.3 在保密原则下，当讨论个案时，有关的资料应只限学校授权及有关的

持分者得知；若需要协助，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及／或授权

的持分者须按专业守则向适当人士透露所需的资料；在未经学生家长

同意下 (须引用《个人资料 (私隐 )条例》特别豁免条款的情况除外 )，不

得传阅或复印这些数据。  

 

2.7.4  若个案学生转校、升读中学或需转介以接受校外服务时，例如社会褔

利署、教育局／校本教育心理学家、非政府机构等，必须先征得家长

／监护人的同意，然后将由校长签发的转介书和／或所需的个案资

料，寄交有关机构／人员，并应妥善保存有关的副本和转介记录。  

 

2.7.5  为确保有需要的个案学生在升读中学后能获得适切的支援，学校在取

得家长的同意后，应尽早将学生的相关资料送交有关的中学。如家长

有保留，学校应尽量让家长明白持续介入对学生的重要性。新学年开

始前，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亦应将所有小六升中的学生个案

安排，于训辅网络资讯系统上填报。为做好中小学的衔接，我们更鼓

励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在学生升中后的首三个月内，关注那

些家长曾拒绝传送数据的个案学生的升中适应情况；如发现学生在升

中后出现困难，可与家长再商讨，是否同意转介学生资料至就读中学

继续接受辅导服务。  

 

2.7.6  对缺课个案学生升读中学的跟进，若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仍

有未完结的小六升中的缺课个案，必须按缺课个案专责小组有关「缺

课个案学生升读中学的跟进」要求处理，并依时向该组别呈交最后的

「怀疑辍学个案调查报告」及／或转介撮要，以期学生能早日重返校

园。  

 

2.8 为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提供的支援  

 2.8.1 学校应安排新入职的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

参加由教育局提供的一连串的「新入职学生辅导人员的导引讲座」，

以协助他们掌握如何在校内推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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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为推动「全校参与」的辅导工作，学校应安排校长、副校长、教师及

参与训育及辅导职务和团队的同工，参加教育局定期举办与辅导相关

的培训活动，包括研讨会、经验分享会、联网会议等；另外，学校应

按校本发展情况及教师专业培训所需，推荐负责相关职务的教师报读

教育局委托大专院校举办的「小学教师学生训育及辅导证书课程」及

「中小学训育及辅导主任管理及领导课程」。有关各项培训活动及课

程的详情，可阅覧教育局的培训行事历。  

 

2.9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驻校时间  

 2.9.1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的每天驻校时间，须根据学校的校本需

要而订定或调节。工作时间应配合所服务学校的上课时间，以合理安

排为原则。  

 

 2.9.2 一位学生辅导人员不应负责超过两所学校的驻校服务。若同一办学团

体下两所学校共享一名学生辅导人员，驻校日数应根据学校的班级数

目公平分配，具体安排应就校本需要而订定或调节。  

 

2.10 与学生辅导无关的职责   

 因为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需要担负辅导服务各范畴多项工作，校长

应避免调派他们担任与学生辅导无关的职责，例如担任代课工作、为学生补课／

进行中、英、数学科辅导教学等，以影响他们发挥专业所长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

的推行。详情见附件四第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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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津贴的运用及财务安排  

 

  

3.1 发放津贴  

3.1.1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  

在「新资助模式」下，选择领取「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而非开设助

理社会工作主任职位的官立／资助小学，可获一项相等的津贴，用以

自行聘用驻校注册学位社工或向社工服务机构购买驻校注册学位社工

服务。「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额是参照助理社会工作主任的中点

薪金而厘定，以 2024-25年的薪金水平计算，全年金额为 709,320元，津

贴额会每年按助理社会工作主任薪酬作相应调整。  

 

3.1.2 諮詢服務津貼  

每所已选择「新资助模式」的学校，会获发一笔「咨询服务津贴」，以

资助学校购买咨询、督导或其他支援学校社工的相关服务，例如：提

供个案咨询、危机事件紧急支援、定期检视服务、专业培训等。以 2024-

25年的薪金水平计算，上述津贴全年金额为 140,443元，津贴额会每年

按社会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应调整。  

 

3.1.3 额外津贴  

 (a) 沿用旧资助模式的学校  

 所有 5班或以上已聘用学生辅导教师的资助小学，均可于每学年获

发放「额外津贴」，「额外津贴」以每班 19,654元为计算基础。按

班增发额外津贴款额的对照表，请参阅（附件七）。为让学校可在

现有的资助模式上加强学生辅导的工作，每所已聘用学生辅导教

师的学校会在旧有安排上获增加六份「额外津贴」 (即 117,924元 )。 

 

(b) 采用新资助模式的学校  

开办 12班或以上的学校，均可获发「额外津贴」。「额外津贴」会

由第 12班起，每班可获提供一份「额外津贴」。按班增发额外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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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额的对照表，请参阅（附件八及附件九）。  

 

3.1.4 设有上、下午两部制的学校，当计算开设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职位或

发放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额外津贴金额时，每部将

作一间学校计算，而获发放的津贴亦只可以供指定部制的小学使用。  

 

3.1.5 额外津贴已纳入发放给资助学校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营办津贴」)

的特殊范畴或「扩大的营办开支整笔津贴」 (「扩大的营办津贴」 )／官

立学校的「扩大的科目及课程整笔津贴」的专为特定学校而设的津贴内，

并根据每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有关调整额的详情，请参

阅本局每年发出有关「营办津贴」及「扩大的营办津贴」的通函。  

 

3.1.6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及咨询服务津贴属特定学校而设的津贴，但不会

纳入「营办津贴」／「扩大的营办津贴」／「扩大的科目及课程整笔津

贴」内，而会另行在学年中分两期 (9月及 4月 )发放予学校，并会每年分

别按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及社会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应调整。上述两项津

贴的目的为优化社工及辅导服务，学校应该适时运用以照顾学生的需

要，而原则上不应保留盈余；但为配合学校的实际运作需要，学校将获

准保留此两项津贴的盈余，上限为该津贴的 12个月的拨款额。学校须根

据经审核周年账目，把超过上限的余款退还教育局。至于官立学校，相

关津贴会以财政年度结算。任何超出上限的余款将会在有关财政年度完

结时予以取消。  

 

3.2 运用津贴的原则和程序  

 3.2.1 获发放上述津贴的学校应根据「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原则与服务范

畴，以配合学校的服务需要，制订周年的学生辅导服务计划。学校必须

在学生辅导服务计划书内說明学校所订定的学生辅导政策及措施，如何

运用上述津贴去购买学生辅导服务，以及年内评估学生辅导服务所采用

的方法。按个别学校获得上述津贴的条件，计划书亦须列出学校运用学

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及／或额外津贴的分配狀况，例如

同时聘用其他的学生辅导人员及购买学生辅导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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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聘用学生辅导人员的要求  

(a)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领取「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学校须以自行聘用或向非政府机

构购买社工服务方式，聘任最少一名具学位资历的社工。有关聘

用小学学校社工及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的运用，请参阅附件四

及附件十。  

 

(b) 諮詢服務津貼  

 有关为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提供咨询、督导及支援服务

的督导主任服务，督导主任必须持认可社会工作学位或以上学历

之注册社工，亦须具备最少十年或以上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工作经

验，并以小学驻校服务经验为优，请参阅附件五。  

 

 (c)  额外津贴  

    学校须雇用以下专业人员为常额编制以外的学生辅导人员 1：  

 具辅导及／或教学经验的检定教师；  

 注册社工；或  

 具辅导及／或其他同等资历 *的专业人员。  

 

3.2.3   在灵活调配资源的原则下，学校可根据校本情况及学生的需要，结合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额外津贴及／或其他学校资

源，在聘用学生辅导教师／一名全职学位社工后，额外聘用更多的学

生辅导人员或向非政府机构购买多样化的学生辅导服务，以提升学生

辅导服务，不过必须达到教育局对各项服务的基本要求。  

 

3.2.4 由于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或需借着课堂、短

期课程、小组、早会或跨课程活动推展个人成长教育。根据《教育条

例》第 42(1)条的规定，学校必须于聘任后从速为教学人员向教育局教

师注册组办理准用教员许可证的申请 (检定教师除外 )。有关教师注册

                          
1
 以「额外津贴」聘用编制以外的学生辅导人员，如具备资助学校教师所需的资历和工作经验及执行与正规教师

或学生辅导教师相同的职务，他们的这些经验会计算在资助或官立学校任教相关职位时的认可经验，并作为厘

定增薪点之用。 

*  如具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应用成长心理学及辅导学等学位或以上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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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申 请 准 用 教 员 许 可 证 程 序 的 详 情 ， 请 参 阅 教 育 局 发 出 的 通 告 第

11/2007号、第 1/2005号及本指引的附件十一。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

导人员未能注册成为准用教员，学校可考虑选择下列形式让他们继续

协助推行个人成长教育：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在一位准用教员或检定教员陪同

下，在课室内以协作教学形式施教；或  

 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负责课程统筹及设计的工作，而

个人成长课教学课节则由其他准用或检定教员负责。  

 

3.2.5 学校在购买学生辅导服务及与辅导工作有关的物品时，须遵守物料供  

  应及采购规例、财务及会计规例、常务会计指令和其他相关的规例。

  以下乃一些不获本局认可为与辅导有关的支出项目，以供参考：  

 聘用文书／行政职系等人员；  

 聘用补习班导师或购买补习班服务／辅导教学服务；  

 购买家具、计算机／影音器材  (支援学生辅导服务的视听教

材等除外 )和电器用品；  

 购买文具／玩具作奖品；以及  

 全资或资助印制学生辅导服务无关连的刊物／物品。  

 

3.3  善用「额外津贴」提升学生辅导服务  

 学校须有效运用「额外津贴」，补足及提升现有的辅导服务，以加强力度预

防及处理可能在校内出现的学生问题，例如吸毒、校园欺凌、虐儿等问题，达致具

体的辅导功能。以下是一些建议：  

3.3.1 学校可按学生需要和校情灵活运用「额外津贴」，向非政府机构购买

多样的学生辅导服务，包括：  

(a)  有系统的生活技能套件及／或专题式发展性的青少年成长培育活

动 (如提升抗逆力、预防吸毒、网上沉溺、两性相交等主题 )，以协

助学生抗拒不良的诱惑和实践健康生活模式，及／或辅助性的学

生小组、个案辅导等服务，以改善学生的行为和情绪等问题；  

(b)  专为家长而设的家长交流小组、亲子管教讲座、家长学堂系列、建

立家长支援网络等；  

(c)  为提升教师辅导技巧而设的专业发展主题系列。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07011S.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MBC/EMBC05001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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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辅导活动可以主题式的单次活动，或维持数天至数月的连续性的

活动，又或较稳定和长期的辅导计划；既可以是个案或小组辅导，亦

可以是全校性的服务。  

 

3.3.2 另外，若部份学校因学生数目或学生个案较多，亦可考虑向非政府机

构增购学生辅导人员的驻校服务日数 (由一日至五日不等 )，或直接增

聘额外学生辅导人员，以照顾更多有需要的学生。学校可按校情及学

生实际需要而采纳所需学生辅导人员的服务形式及时间，全职或半职

形式均可。  

 

3.4  运用「咨询服务津贴」支援学生辅导人员  

为确保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校社工／辅导服务，学校须为驻校社工及其他

学生辅导人员配置专业咨询服务。有关运用 ｢咨询服务津贴 ｣，请参阅附件五。办学

团体可考虑为属下学校统筹「咨询服务津贴」的运用，透过报价／招标的形式为属

校购买服务，或聘请社工督导职位支援属校的社工／辅导人员，使学校的「咨询服

务津贴」发挥更佳的效用。有关办学团体参与学校采购活动的详情请参阅《资助学

校采购程序指引》。  

 

 3.5 财务及会计安排  

 3.5.1 官立学校  

 (a)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及咨询服务津贴，会在学年中分两期 (9月及

4月 )发放予学校。至于额外津贴则纳入官立学校「扩大的科目及课

程整笔津贴」。上述各项津贴属特定学校而设的津贴项目，津贴应全

数用于与学生辅导服务有关的用途。  

 

 (b)  官立小学在聘用非公务员合约的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员时，

须遵守有关的条例及规定，并保持公开及公平的原则。学校应恪守

教育局内部通告第 6/2010号有关的聘任非公务员合约雇员的程序，

亦可参阅教育局通函第 36/2018号内有关购买驻校社工服务合约期

处理的特别安排。官立学校聘请非公务员合约雇员时，须注意《强

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第 485章 )对于本局作为雇主的法定责任，并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36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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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部门程序安排有关员工加入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c)  在购买学生辅导服务及与辅导工作有关的物品时，官校须遵守物料

供应及采购规例及相关教育局内部通告及指引的程序进行采购。并

须遵守财务及会计规例、常务会计指令和其他相关的规例。  

 

3.5.2  资助学校  

 (a) 在购买服务或／及聘任常额编制以外的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

人员时，务必遵照教育局通告第 4/2013号「资助学校采购程序」(包

括办学团体参与的采购活动 )；以及教育局通函第 36/2018号内有关购

买驻校社工服务合约期处理的特别安排。学校亦应遵照教育局通告

第 5/2005号内有关处理教职员聘任事宜的注意事项进行。  

 

 (b) 额外津贴已纳入「营办津贴」的特殊范畴或「扩大的营办津贴」。

至于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及咨询服务津贴，则不会纳入「营办津

贴」／「扩大的营办津贴」内，而会另行在学年中分两期 (9月及 4月 )

发放予学校。上述各项津贴属特定学校而设的津贴，以用于与学生

辅导服务有关的用途。学校需就各项津贴备存独立的分类账目，以

记录各项收支。详细的财务安排，可参阅本局网页索引：主页 >学

校行政及管理 >财务管理 >津贴数据 >扩大／营办津贴和综合家具及

设备津贴的参考数据或校本管理资讯网站。  

 

 (c) 除常额助理社会工作主任职位须按相关《资助则例》及《学校行政

手册》相关章节的规定处理外，当资助学校运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津贴／咨询服务津贴／额外津贴聘任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

他学生辅导人员时，请留意这些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

生辅导人并不符合向津贴／补助学校公积金供款的条件。学校须以

该津贴支付这些人士的薪金、强制性公积金供款支出、代职人员的

薪金及一切由《雇佣条例》赋予的任何法定福利所构成有关的支出，

并在该津贴中预留部分款项，用以支付有关员工的遣散费或长期服

务金，政府不会为以上开支提供额外拨款。有关人员的强积金供款

及福利支出不会获政府额外拨款。学校毋须为他们填写及呈递《资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3004S.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18036S.pdf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MBC/EMBC05005S.PDF
https://www.edb.gov.hk/s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e-oebg-cfe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sc/sch-admin/fin-management/subsidy-info/ref-e-oebg-cfeg/index.html
https://sbm.edb.gov.hk/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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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校聘任教学人员表格》或《资助学校聘任非教学人员》表格至

教育局公积金组／经常津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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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个人成长教育的学习范畴及重点  

 

四个学习范畴  十二个学习重点  

1. 个人发展   自我概念  

 解决问题  

 自我管理  

 

2. 群性发展   尊重及接纳他人  

 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  

 应变及处理冲突技巧  

 

3. 学业   学习技巧及态度  

 成就感  

 愉快的学校生活  

 

4. 事业   生活计划  

 处事态度  

 认识事业发展  

 

 

注：  有关个人成长教育的参考文件及工作纸，可浏览下列网址：  
 

https://www.edb.gov.hk/s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

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主页  >教师相关  >学生训育及辅导服务  >资源  >个人成长教育资源 ]  

 

 

 

 

 

 

 

 

https://www.edb.gov.hk/s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s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https://www.edb.gov.hk/sc/teacher/student-guidance-discipline-services/gd-resources/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resources-personal-growth-ed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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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检视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重点  

 

1. 管理与组织  

1.1  学校能因应学生的需要，制订适切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政策和目标，辅助

学生成长，达致全人发展。这些政策目标明确、程序清晰，能让教职员

有效地执行有关的教育条例及指引，照顾不同需要 (例如：有辍学倾向／

新来港／非华语／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学生。  

1.2  学校具备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周年计划，能在培育学生的目标上，具体

地规划学校未来的辅导发展方向。  

1.3  学校能建立关顾互爱的文化，师生互相尊重和信任；教职员认同全方位

学生辅导服务的理论和精神，并乐于在科组协作上，鼓励学生积极投入

校园生活。  

1.4  辅导组能有效发挥组织、协调和监察的职能，而校内上下同工亦能促进

组别间协作及全校参与精神，并能透过自我评估，有系统地运用客观的

评估工具，切实地定期检视成效及相应地筹划未来的服务。  

 

2. 个人成长教育  

2.1  学校能以教育局个人成长教育的指引为基础，制订适切的校本个人成长

教育政策和目标，且能定期检视其推行成效，作出修订，以切合学生的

学习能力、兴趣和成长阶段的需要。  

2.2  校本的个人成长教育能着重生活上的实践，课程架构可连结德育及公民

教育的重要价值元素，并能透过有系统的编排和具体的学习经历，让学

生在个人、群性、学业、事业四个范畴方面有均衡发展。  

2.3  学校能灵活地将个人成长教育与其他学习领域配合，因应校本需要联系

各学习领域和融汇各共通能力，有效地促进学生将所学的知识、技巧和

态度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2.4  教师／学生辅导人员 (包括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人

员 )有良好的沟通，能善用多元互动形式及生动的解说技巧进行成长教育

学习活动，并透过互动交流和分享个人经验、感受和经历，让学生能投

入参与课堂活动，加深学生理解、反思及实践，能营造自由开放、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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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纳的气氛。  

 

3. 支援服务  

3.1  学校能透过不同的途径，让家长清楚认识学生辅导服务，并建立有效的

咨询机制和家长支援网络，适时为家长提供专业意见和协助他们处理子

女所遇到的成长问题，促使家校携手共同培育学生成长。  

3.2  学校能建立有效的支援机制，为教师提供适切的专业咨询和建议，协助

他们处理学生的问题。  

3.3  学校能有效地统筹和推行学生辅导的培训，鼓励教师参与相关的专业发

展，并建立有效的辅导通讯或专业资源网络，提升教师的辅导知识和技

巧，促进经验交流，加强全校对辅导的共识。  

 

 

4. 辅助服务  

4.1  学校能透过学生辅导人员 (包括学生辅导教师、学校社工及其他学生辅导

人员 )、相关专业人员及教师彼此支援和紧密合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

适切的个案支援及／或小组辅导活动。  

4.2  学校能与家长及相关专业人员紧密协作，深入了解个别学生问题的成因

和进度，订定适切的跟进计划，并检讨进程和回馈，适时修订辅导目标

和长短期工作计划，以确保辅导的效能。  

4.3  辅导人员能适时汇报个案进展，清楚地分析个案问题，准确地作出危机

评估、策略应用、调整匡导方向等，使有关人员，包括转介老师、协作

教职员、个案学生家长和个案学生，充分了解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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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XXX 小学 20XX 至 XX 年度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计划书举隅 

(此计划书以一间全日制、营办每级 5 班全校共 30 班、获分配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
咨询服务津贴及额外津贴的资助小学为蓝本。计划内容只供參考，學校宜因應校本情

況，訂定校本計劃書。) 
 

1. 本校学生辅导服务的发展状况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透过关爱的校园和富启发性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成

为具自尊自信、能积极参与和有爱心的人。过去十年，学校以协助学生面

对成长困难及逆境为已任。教师团队经多年合作，在工作方向、默契和效

率方面已有相当的提升。学校亦积极发展有效的评估工具，引入社区资

源，提升教师及家长的能力，以支援学生各方面的需要，促进他们健康成

长。 
 

 有利条件 

(a) 学校以「全校参与」模式推行训辅工作；训育、辅导、德育、宗教及

学生支援等工作小组已合并为学生培育组作统筹，成员间分工明确清

晰而沟通紧密。 

(b) 训辅工作以「重教导、轻惩处」为原则，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处理学生

问题。 

(c) 校方重视不同持分者的沟通，透过多元化的平台，促进教职员、师生、

家校间的联系。  

(d) 学校设有班主任节及导修课，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又实施双

班主任制，透过正、副班主任互相协作，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成长支援。 
 

 弱處分析 

(a) 大部份学生家长需长时间外出工作，与子女的沟通时间不足，子女亦

缺乏父母照顾及关怀，以致出现情绪不稳及行为问题。 

(b) 部份学生惯于倚赖，欠缺责任感、自我管理、独立思考及解决问题等

能力；良好的朋辈模范亦较少。根据学生需要评估，学校需提升学生

的自我管理及社交能力，并加强学生的自尊感。 

(c) 部份老师缺乏训导及辅导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处理学生问题及提升学

生心理素质的能力不足。 
 

按学校在20XX/XX学年运用「香港小学生情意及社交表现评估套件」评估

四至六年级学生的成长需要、家长及教师「有关学生的成长需要」持分者

问卷调查、教职员会议检讨等结果，学生培育和辅导工作的分析如下：

1. 提高关注以下的学生成长需要 : 

1.1四年级学生 - 良好行为(数据低于常模) 

1.2五年级学生 - 社群关系(数据略低于常模) 

2. 各级较需要关注的成长要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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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一、二年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2.2三、四年级学生：尊重别人  

  2.3五、六年级学生：社交技巧  
 

2. 本年度学生辅导服务的目标  

(a) 提升高年级学生的社交技巧，培养他们关爱和尊重别人的态度。 

(b) 提升低年级学生的自理能力。 

(c) 提升老师推展班级经营的能力，以协助学生建立自尊感。 

(d) 提升家长的亲子沟通及管教子女的效能，促进家校合作。  
 
3. 实施策略  

 政策及组织  

(a)  发展多元化的沟通平台，包括每月校务会、级联络会及生活教育组

会议；每星期的行政会、全体简报会、分级班主任会议；内部网络

通讯及本日事务板等，加强训辅讯息的流通，促进老师间的沟通，

并持续地检视辅导工作的进展及作实时的修正。 

(b)  加强本年度跨学科及组别的协作，按学生的成长需要，推行全方位

 辅导活动，以发挥团队协作的共力。 

(c)  有系统地开展「从服务中学习」，建立学生所需及级层发展的特色，

透过班本、级本、全校性的服务岗位及服务组织、朋辈支援计划，

及各种性质的社区服务，建立学生关爱、责任感及承担精神。 

(d)  引入不同的社区资源，丰富及平衡各项发展性、预防性及治疗性的

辅导工作。与社福机构合作，持续提升教师经营班级及教授成长课

程的能力，并支援学校的家长教育及小组辅导工作。 

(e)  检视「校内个案转介机制」及「处理学生辍学问题程序」效能，以及

各成员在「危机处理小组」的角色及职能。 
  

 个人成长教育 

(a) 设立校本生活教育课程专责小组，以加强该课程于各科组的「学与教」

设计当中学生的应用和实践。 

(b) 以全校参与模式 (特别是班主任的参与 )推行本年度训辅主题活动  -

「透过班级经营建立关爱文化」，营造正面及有序的课堂气氛。 

(c) 「校本生活教育课程」整合及按级本需要调节各项成长教育的主

 题，包括个人、群性、学习及事业范畴；德育及公民教育六项首要培

养的价值观及态度；「成长的天空计划」发展课程 – 订立目标、解决

困难、情绪管理、社交技巧及乐观感；宗教灵性发展。 

(d) 「校本生活教育课程」包括态度、知识及技能的结合，并着重生活实

践及自我反思。 

(e) 透过交互式及体验学习法，帮助学生整理生活经验，并加强班主任老

师的课后跟进及适时引导学生自我检视。 

(f) (f) 确立双周进行的生活教育课集体备课会议，集中讨论及调适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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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课课节的策略、活动和应用部份。 

(g) 推行「校本生活教育课程」科任教师同儕觀課，促進老師間互相欣賞

、交流及協作，并于每月举行的校务会议中由各级任教师汇报，分享

成效。 

(h) 透过级本的联课活动，推行能对焦各级学生需要的辅导工作，并提升

班主任在经营班级及协助学生成长的角色及功能。 
  

 对家长的支援 

(a) 有系统地收集家长的需要，发展多元化的模式，包括讲座及工作

 坊、小组、参观及考察、长／短期课程、伙伴计划等，以全面提升家

长的亲子及管教能力。 

(b) 发展多元化的渠道，包括网页、校讯、电邮、家访、定期电话联

 络、家长日、分级家长会议、家校活动等，促进家校沟通合作。 

(c) 发展家长组织，凝聚家长网络，加强家长参与及支援学校事务的广度

及深度，提升家长作为持分者的角色及功能。 
  

 对教师的支援 

(a) 透过校本及校外专业培训和同侪支援(师徒计划及同侪观课)，提升老

师处理学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能力，并进一步发展老师教授成长课

的技巧。 

(b) 透过级本班主任会议支援老师推行班级经营及处理学生问题。 

(c) 让老师参与不同层次的辅导工作，包括策划、实践和推行、有系统的

检讨等，提升老师作为持分者的角色及功能。 

(d) 建立关爱的教职员团队，加强老师的向心力及团队精神。 
  

 辅助服务 

(a) 以諮詢、個案或小組的形式，為透過校內轉介程序及校外系統轉介

 的有個別需要的學生，提供具治療性的輔導服務，協助他們克服在

情緒、行為或社交上出現的困難。 

(b) 透過與教師、家長及相關的專業人員緊密的溝通及協作，以跨專業

跟進個案的模式，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及促進成長。 
 
4. 学生辅导工作计划  

 (a) 政策及组织  

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1 . 辅导工作进展性评估  

1.1 行政会议  

1.2 学生培育组会议  

1.3 级联络会议  

1.4 校务会议  

1.5 各级班主任会议  

* 透 过 各 层 级 会 议 达 到

以下目的：  

a. 教 师 能 清 楚 辅 导 工 作

的进展，并适切地配合。 

 

校长及主任  

学生培育组  

级联络  

全体教师  

班主任  

 

每星期一  

每月头星期一  

每………  

每……… .  

隔星期五  

 

70% 教 师 认 同

会议能提 升推

行辅导工 作的

效能。  

 

1 .教 师 持 分 者

问卷  

2 .观察及讨论  

 

校长  

副校长  

辅导主任  

校长  

级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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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b………  

2 . 修订辅导政策  

2 .1检讨「 校内 个案 转介

机制」及「处理学生辍学

问 题 程 序 」 在 及 早 识 别

及 跨 专 业 跟 进 方 面 的 效

能。  

2.2 于「辅导工作指引」及

「班主任手册」加入有关

「透过班级经营建立关爱

文化」教师的角色及职能等

项目。  

 

2.3 检视各成员在「危機處  

 理小组」的角色及职能。  

 

2.4 由领袖生至行长，配合

学生个人成长，统整班本、

级本、跨级别及全校性的服

务岗位的角色及职能，避免

工作重迭或过份集中，让人

手得以适当分配。  

 

2.5 按校本需要，引入适切

的专业支援人员，以「学校

辅导资源册」作有系统的纪

录，并定期检视服务成效及

协作效能。  

 

全体教师  

 

 

 

 
 

 

全体教师  

 

 

 

 

 
 

 

危机处理小组

成员  

 

各级学生  

 

 

 

 

 

 
 

各校外专业  

支援团队  

 

透过各层级会

议，每 3 个月

/按需要进行

检视及修订  

 

 

 

 

 

 

 

 

 

 

 

 

全学年  

 

 

 

 

 

 
 

透过各层级会

议，每 3 个月

/按需要进行

检视及修订  

 

70% 教 师 认 同

能提升推 行辅

导 工 作 的 效

能。  

 

1 .教 师 持 分 者

问卷  

2 .观察及讨论  

 

辅导主任  

 

 

 

 
 

 

辅导主任  

  

 

 

 

 
 

 

副校长  

 
 
 

辅导主任  

及班主任  

 

 

 

 

 
 

辅导主任  

  

 

 

3. 向具专业质素保证机制

的社工服务机构购买专业

咨询服务，为学校社工／学

生辅导人员提供咨询、督导

及支援服务的督导主任服

务。  

学校社工、学

生辅导人员及

教师  

全学年  

 

70% 学 校 社

工、学生 辅导

人员及教 师认

同能提升 推行

辅导工作 的效

能。  

 副校长  

  

 (b) 个人成长教育  

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1.班级经营计划  

1.1 建立安全感及联系感

活动 (核心项目  : 本年度新

增生日会、感恩卡、守护天

使伙伴、四人协作小组、师

生饭会 ) 

 

1.2 建立方向感活动 (核心

项 目  : 订 立 班 规 及 班 目

标、本年度新增「全能好学

生」奖励纪录册 ) 

 

1.3 建立独特感活动 (核心

项目  : 本年度新增班房 /墙

报 /门 /外墙设计、班际比赛、

团队游戏及节庆活动 ) 

 

1.4 建立能力感活动 (核心

项目  : 本年度新增赞美口

号、鼓励掌声、表扬榜、班

中之星选举、庆功会 ) 

各级学生 

 

全学年  

 

1.APASO- 在

以下范畴 能达

到全港常 模水

平：  

四年级学生  

良好行为 及操

行  

五、六年 级学

生  

社群关系  

 
 

2.APASO- 在

以下范畴 能超

过全港常 模水

平：  

全体学生  

a.校园生活  

b .关爱  

 

1.APASO  

 

2 .观察性评估  

 

 

3 . 会 议 讨 论

( 双 月 班 主 任

会议中作 质量

圈 分 享 及 检

讨 )  

各级班主任  

及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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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以上各设一项配合班本需

要的自选项目  

2.「校本生活教育课程」  

2.1 个人发展  

2.2 群性发展  

2.3 学习范畴  

2.4 事业范畴  

2.5 价值观及态度：坚毅、

尊重别人、责任感、承担

精神、关爱、诚信  

2.6 发展课程：订立目标、

解决困难、情绪管理、社

交技巧、乐观感  

2.7 宗教灵性发展：尊重生

命、欣赏别人  

各级学生  全学年  

逢星期三  

生活教育课节  

(共 30 课 )  

1 .同上  

APASO 指标  

2.80%学生表

示能明白课堂

所学。  

3.70%学生表

示曾尝试将课

堂所学运用于

日常生活。  

4.70%学生表

示有信心处理

个人情绪。  

5.70%学生表

示会积极解决

个人困难。  

1.APASO  

2 .持分者问卷

(教师及学生 )  

3 .观察性评估  

4 .会议讨论  

各级班主任  

及  

学生辅导人员  

3.联课活动 

3.1 级本「优秀班」比赛：秩

序、整洁、关爱、积极参与、

礼貌、责任感、信实 

 

3.2 感恩心声点唱站 

 

3.3 教师早会分享(以生活教育

课程为主题) 

 

3.4 主题讲座 

3.4.1 亲亲校园 

3.4.2 自我管理 

3.4.3 保护身体 

3.4.5 守规守法 

3.4.6 尊重别人 

3.4.7 订立目标 

3.4.8 交友之道 

3.4.9 健康生活 

3.4.10 升中适应及准备 

 

各级学生 

 

 

 

各级学生 

 

各级学生 

 

 
 

 

一年级学生 

一、二年级生 

一、二年级生 

三、四年级生 

三、四年级生 

五、六年级生 

五、六年级生 

五、六年级生 

六年级学生 

 

全学年每月 

 
 

 

单数月逢周五 

 

全学年 

每天早会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1 .同上 APASO

指标  

 

2.  70%教 师认

同学生在 以下

方面有提升：  

a.自我管理  

b .责任感  

c.自律守规  

d .积极参与  

e.尊重别人  

f .社交技巧  

 

1.APASO  

 

2 .持 分 者 问 卷

(教师及学生 )  

 

3 .观察性评估  

 

4 .会议讨论  

 

各级班主任  

、级联络及  

学生辅导人员  

 

 

 

 

 

全体教师  

 

 

 

学生辅导人员

及外间机构  

 (c) i. 对教师的支援  

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1 .专业培训  

1 .1 班级经营理念及策略  

1 .2 带领成长活动解说技

巧  

1 .3 运用正面表达技巧促

进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  

 

2 .同侪支援  

2 .1 教师师徒计划  

2 .2  班主任级会议  

2 .3  生 活 教 育 课 堂 同 侪

观摩  

 

3 .营造关爱团队  

3 .1 教师表扬行动   

3 .2 祝福卡、感恩卡  

3 .3 教职员生日会  

3 .4 身心松弛操  

3 .5 健康太极操  

 

全体教师 

 

 

 

 

 

 

全体教师 

级联络及 

班主任 

 

 

 

全体教师 

 

 

八月份开学前 

十月份 

 

十二月份 

 

 

 

全学年 

隔星期 

全学年 

 

 

 

全学年 

 

 

 

上学年 

下学年 

1.  70%教 师认

同培训能 提升

他们协助 辅导

工作的能 力，

包括：  

a. 推 行 班 级 经

营  

b .带 领 成 长 课

堂活动  

c. 与 家 长 沟 通

和合作  

d .处 理 学 生 问

题  

 

2.  70%教 师认

同教职员 团队

的士气有 所提

升。  

1 .持分者问卷  

2 .观察性评估  

3 .会议讨论  

 

副校长及  

辅导主任  

 

 

 

 

 

副校长、  

辅导主任及  

学生辅导人员  

 

 

副校长、  

辅导主任及  

学生辅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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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i. 对家长的支援  

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1.专业培训 

1.1 协助小一学生入学适应 

1.2 亲子沟通与管教 

1.3 提升子女的自理能力 

1.4 预防沉溺行为 

1.5 协助小六学生准备升中及

适应中学生活 

 

2.家长小组 

2.1 亲子及管教技巧 

2.2 处理个人情绪及压力 

2.3 家长义工训练及服务 

2.4 伴读训练 

2.5 小饰物制作 

 

3.个案咨询及辅导 

 

4.家校沟通渠道 

4.1 家长校长齐分享 

4.2 家长日 

4.3 分级家长会 

4.4 家长教师联谊活动 

4.5 校讯 

4.6 学校网页 

4.7 辅导资讯电邮 

4.8 家访 

4.9 阳光电话 

 

一年级家长 

全体家长 

全体家长 

全体家长 

六年级家长 

 

 

 

全体家长 

全体家长 

全体家长 

全体家长 

全体家长 

 

有需要的家长 

 

全体家长 

 

 

八月份开学前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十月份 

十二月份 

全学年 

上学年逢周五 

下学年逢周五 

 

全学年 

 

 

全学年逢周四 

全学年共三次 

全学年共两次 

一月份 

全学年共六期 

全学年 

全学年 

上学年内完成 

全学年共四次 

1.  70%家 长认

同培训能 提升

他们协助 辅导

支援子女 的能

力，包括：  

a. 适 应 小 一 生

活  

b .亲 子 沟 通 与

管教  

c. 提 升 子 女 的

自理能力  

d .预 防 沉 溺 行

为  

e.  升 中 适 应

及准备  

f .  处 理 个 人

情绪及压力  

 

2.  70%家 长认

同对学校 的归

属感有增加。  

 

3.  70%家 长认

同措施有 助提

升家校沟 通与

合作。  

1 .持分者问卷  

2 .观察性评估  

3 .会议讨论  

副校长、  

辅导主任及  

学生辅导人员  

 

 

 

 

 

 

学生辅导人员

及外间机构  

 

 

 

 

学生辅导人员  

 

 

 

校长  

班主任  

班主任  

副校长  

副校长  

辅导主任  

辅导主任  

班主任  

班主任  

 (d) 辅助服务 

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1 .个案辅导  

透 过 与 教 师 、 家 长 及 相

关 的 专 业 人 员 紧 密 的 沟

通 及 协 作 ， 以 跨 专 业 跟

进 个 案 的 模 式 ， 协 助 学

生 解 决 困 难 及 促 进 成

长 。 本 年 度 关 注 的 学 生

成长困难包括：  

a .  初 小 级 别 ： 自 理 能

力、情绪管理、亲子

沟通  

b .  高 小 级 别 ： 社 交 技

巧、情绪管理、自尊

感  

经校内转介程

序及校外系统

转介的有个别

需要的学生  

(服务人数为

不少于全校学

生数目的 3%)  

全学年  70% 跟 進 的 個

案有明顯 的改

進。  

 

 

1.由辅导人员、教

师、家长及专业

支援人员作观察

性评估，若有需

要，便以个案会

议形式持续地检

视个案的进展，

并适时调整辅导

策略。 
 

2.透过与教师个

别咨询及班主任

级会议共同跟进

个案改善情况。 
 

3.以个案报告及

口头汇报方式向

学校及/或机构管

理层共同检视个

案的进展。 

学生辅导人员

及  

其他相关的专

业支援人员  

2. 小组辅导 

按本年度学生的需要，初步计

划筹办以下小组项目，并作持

续及适时的修正及增减。 

 

2.1「亲亲校园」小一适应小组 

 

2.2「我是小管家」提升自理能

力小组A/B 

经校内转介程

序及经初步评

估有需要及适

合参与小组辅

导的学生  

 

 

各级学生  

 

全学年  1. 70%组员能达

至小组所订之目

标。 

 

 

 

2. 依据教育局所

定，参加「成长的

天空计划」辅助

1. 组员自我检视

(填写问卷及与工

作员个别面谈)。 

 

2. 观察性评估 

 

3. 透过与专 业

支 援 人 员 、 教

师及家长作个别

学生辅导人员

及  

其他相关非政

府机构的专业

支援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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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 对象 进行日期 评估指标 评估方法 负责人 

2.3「人见人爱」提升社交能力

小组 

2.4「小勇士培训计划」提升自

信心小组 

2.5「EQ新人类」情绪智能培训

小组 

2.6「大哥哥大姐姐计划」朋辈

支援小组 

2.7「前路由我创」提升自我反

思未来小组 

2.8 四至六年级「成长的天空

计划」辅助小组 

经「香港学生

数据表格

(HKSIF)」识

别出有正向需

要，及 /或经

校内转介程序

及经初步评估

有需要及适合

参与小组辅导

的学生  

课程的学生，平

均出席率达 75%

或以上。学生在

参加计划后，能

有助提升抗逆力

和自信心，并能

在情绪控制、解

决困难、目标订

定和接受别人意

见 等 范 畴 有 改

善。 

 

咨询及班主任级

会议共同跟进个

别组员的改善情

况。 

 
5. 人手／资源分配  

1. 运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额外津贴」及

「成长的天空计划津贴」向 ABC、DEF 及 XYZ 机构购买服务。  

2. 由 ABC 机构委派一名注册学位社工负责全职五天驻校服务，并为学

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提供咨询、督导及支援服务的督导主任服务。 

3. 由 DEF 机构提供学生辅导活动及支援教师和家长的服务。 

4. 由 XYZ 机构提供「成长的天空计划」下的各项活动。  
 

6. 经费预算 

项 目 说  明  经   费  

1. 向 ABC 机构购买驻校注册学位社工及咨询督导

服务 

$XXX 

2. 班级经营活动物资 $XXX 

3. 校本生活教育课程物资 $XXX 

4. 联课活动 – 级本经营「优秀班」比赛物资 $XXX 

5. 联课活动 – 学生讲座(向 DEF 机构购买服务) $XXX 

6. 教师专业培训及支援(向 DEF 机构购买服务) $XXX 

7. 家长专业培训及支援(向 DEF 机构购买服务) $XXX 

8. 小组辅导活动(向 DEF 机构购买服务) $XXX 

9. 「成长的天空计划」(小四至小六) (向 XYZ 机构

购买服务) 

$XXX 

总   计   $XXXXX 

 

 

 

 

 

校监签署 

 

 

: 

 

 

校监姓名 :  

学校 :  

地址 :  

电话 :  

校印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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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聘用小学学校社工  

 

1.  根据「一校一社工」政策，每间转为新资助模式的小学会有一名全职驻校

具学位的学校社工。学校社工是一个在学校特设专责处理学生福利事宜的

职位。  

2.  学校社工服务的整体目标为：  

 协助学生充分发展潜能，达致身心健康成长，接受适当教育，建立和谐

的人际关系，以及引导他们关心社会；  

 协助学生解决个人、家庭、人际关系或学业问题；以及  

 加强学生、家庭、学校与社区之间的連系。  

3.  小学学校社工包括预防、发展及补救三个功能。主要服务類别包括：个案服

务、小组及活动、咨询服务及协调和推动社区资源。具体的工作内容如下： 

个案及咨询工作服务  

 协助有情绪及行为问题的学生作初步评估，订定辅导计划及监察有关

进度，帮助他们面对成长中所遇到的疑难；  

 处理 /支援受家庭问题 (如虐儿、父母婚姻破裂、亲子关系恶劣及丧失亲

等问题 )困扰的学生；  

 为有需要的学生 (包括小一新生或新来港学生 )提供个别或小组辅导，帮

助他们投入校园生活及尽快适应和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在情绪及行为、社交发展、亲子照顾等方面，

提供支援；  

 为辍学学生和有辍学危机的学生提供个别或小组辅导，加强他们面对

学习和成长阶段遇到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以协助他们復学；  

 处理及跟进紧急个案；  

 出席及 /或主持个案会议，与学校行政人员及有关的专业人员，例如校

本教育心理学家共同研究个案；  

 按需要进行家访，加强家校合作以协助学生面对逆境的挑战；  

 转介或联络校外专业人士，引入社区资源，为学生提供别跨专业的支

援服务，如心理辅导服务及社会褔利服务等；  

 为教师提供专业意见，处理学生在学习、情绪和行为上出现的困难；并

就个人成长教育的推行，提供建议及专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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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及活动  

 与辅导组一起策划、举办和安排学校辅导活动，让学生明白和适应在

不同成长阶段中所面对的挑战、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等，如「成长的天空

计划」、「学生大使计划」、班级经营、具禁毒元素的健康校园计划等；  

 为小一的学生提供新生适应活动、高年级学生提供升中适应的讲座及

训练课程等，与区内中学辅导组或社工合办辅导活动，以增强学生面

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以及面对升读中学可能遇到的适应困难；  

 出席家长教师会会议，就加强家校合作提供意见及支援；  

 策划、组织和举办家长培训课程、家长交流小组、亲子管教讲座、家长

学堂系列、建立家长支援网络等，以增强家校合作，促使家长与学校同

步照顾子女健康成长；  

 为教师举办学生辅导专业培训活动如工作坊、研讨会等，并与教师分

享辅导的经验和心得，以加强教师对学生不同需要的了解，增加教师

对有情绪及行为问题／高危学生的辨识能力，以及强化班主任的班级

经营策略等。  

学生个人成长  

 统筹、设计、推行及检视个人成长教育课，并需教授特定的专题课节。  

学校辅导政策  

 为辅导组特定成员，一起制订整年的辅导计划，清楚地阐明本学年的

工作目标，并以促进学生的个人成长为最终目的；  

 与辅导组一起制订学生辅导政策，策划及统筹相关的辅导服务；  

 建立校内及校外的转介机制，以便及早识别、辅导及转介有需要的学

生  接受适切的辅导服务；  

 协助学校制订就学政策，以确保学生依时上学；  

 协助设立学校自我评估机制，定时作出系统性的检视，确保学生辅导

服务有效地推行。  

 

4.  获考虑聘为小学的学校社工申请人须持有以下各项及专业认可训练资历：  

(a) 在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第 505章下的注册社工；   

(b) (i)  本地社会科学学位主修社会工作／同等学历；或  

 (ii)  本地学位／同等学历及修毕由认可机构开办的一年制社会工

作研究院课程；或  

 (iii)  本地学位／同等学历及修毕由认可机构开办的两年制社会研

究／社会工作研究院课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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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本地学位／同等学历及修毕由认可机构开办的社会工作硕士

课程；  

(c) 香港中学会考英国语文科 (课程乙 )及中国语文科E科或以上成绩，或

持有同等学历；及  

(d) 能操流利的广东话。  

 

5.  学校可视乎校本的情况，要求小学学校社工须在每学年内处理一定数量的个

案及筹办一定数量活动。学校宜在两者的数量上取得适当的平衡。  

6.  学校社工的责任－学校社工须有专业操守，并遵守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的《社

会工作者工作守则实务指引》，为小学提供服务。 (详情请參阅社会工作者

注册局的网页： https://www.swrb.org.hk)。  

7.  为善用社工专业，学校在工作分配上不宜安排社工担任以下职务：  

 学与教范畴，例如：代课、补课、学科辅导教学、监考、担任主考员或

协助考核工作；  

 学校日常运作范畴，例如：恒常于小息、午膳或放学时段当值；于学校

活动中当值 (如负责运动会计时、派发奖品 )；  

 文书范畴，例如：与社工专业无关的文书工作、壁布及杂务。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regulations/codes-of-aid/code-of-aid-and-related-documents-for-aided-imc-schools/Compendium_1.18a.pdf#page=123
https://www.swr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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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咨询服务津贴｣的运用  

 

为确保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校社工／辅导服务，学校须为驻校社工／学生辅导

人员配置专业咨询服务。学校在运用 ｢咨询服务津贴 ｣，向具专业质素保证机制的

社工服务机构购买专业咨询服务时，可参考以下的建议，并因应校本需要，调整相

关内容：  

 

1.  有关为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提供咨询、督导及支援服务的督导主任服务，

督导主任必须持认可社会工作学位或以上学历之注册社工，并须具最少十年

或以上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工作经验，并以小学驻校服务经验为优，至于特殊

学校则以在特殊学校工作的经验为优。  

 

2.  为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提供以下的咨询、督导及支援服务﹕  

(a)  个案工作  ─  例如：评估及介入技巧、记录撰写、向学校及家长提供咨商

的技巧、针对特别困难处理的个案，提供意见及深层的支援；   

(b)  教师支援层面  ─  例如：按需要协助策划教师培训；   

(c)  学校系统层面  ─  例如： (i)协助进行学生情绪及行为表现整体分析； (ii)

在学生支援的机制及政策、危机处理及校本辅导策略等提供意见；及 (iii)

于学年终结时，提供评核报告予学校参考及存档；   

(d)  专业议题及发展  ─  例如：安排专业进修、专业操守、有关社会工作的最

新资源、发展及研究分享等；  

(e)  个人层面  ─  例如：与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探讨个人的强项及有待改

善之处、每年参与有关同工的考绩、为有需要的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

提供特别指导；  

(f)  办学团体层面  ─  例如：建议、协助及促进办学团体其下学校的「全方位

学生辅导服务」的整体发展。  

 

3.  咨询、督导及支援可包括以下服务形式：  

(a)  督导主任定期到访学校与学校社工进行个别或小组会议、每年与学校进行

检视会议，并妥存记录；  

(b)  定期为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安排专业培训 (可列明全年最少次数或小

时 )；  

(c)  检阅由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撰写的相关文件，例如：个案记录、会议

记录、活动计划及评估、周年「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计划书等，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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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建议；  

(d)  在有需要时 (包括突发事件、紧急／复杂个案或服务受阻等 )，提供个别指

导和到校支援，以及按需要调配人手；  

(e)  根据社署联同相关政策局／政府部门、相关非政府机构及专业人士共同制

定并由社署发出《「保护儿童免受虐待  —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 (二零二零

年修订版 )」》(程序指引 )，为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提供适当的指导及

支援，以协助他／她处理怀疑虐儿个案及提供跟进服务。如取得学校、非

政府机构及社署三方的同意，由在小学服务的非政府机构聘用的注册社工

担当在程序指引第三章所述的个案主管角色，督导主任可就学校社工／学

生辅导人员所处理的「已知个案」，提供专业指导和意见 (有关数据，请参

阅程序指引第十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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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辅导个案记录管理  

 

学校管理个案记录的原则和重点：  

 

1. 

 

 

 

2.  

 

 

《学校行政手册》有关「学生事务」 (第 3章 )明列：「学校应备存适当的学生

记录，并须适时将记录更新，及以方便提取的方式保存。」(第 3.3.1段 )个案活

页夹属学校的资产，应妥善保存及上锁，未得校长同意不得带离学校。  

 

无论以硬件或软件方式处理学生的数据和记录时，学校须确保收集数据的目

的和方式、数据的使用、数据的保安及查阅等方面，均符合《个人资料（私

隐）条例》的规定。有关条例详情已上载于教育局网页及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

员公署。  

  

3. 校方在保存及转移辅导个案软件等敏感数据时，必须按照《学校资讯科技保

安指引》第 5章「数据保安」所提及的原则和指引处理，并须定时检视相关措

施，评估当中涉及的保安风险，并确保这些敏感的个人资料不会外泄，否则后

果由学校承担。《学校资讯保安建议措施》见教育局网页。  

 

保安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a)  学校须防止有人未经授权擅自或意外地查阅、删除、处理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学校持有的个人资料；  

(b)  学校系统及网络中的资讯应根据其敏感程度分类，并为不同类别的数据设

定合适的访问权限，限制数据仅供预定组别或人士使用；  

(c)  采用保安措施 (如防火墙系统、抗计算机病毒及恶意代码侦测和修复软

件 )，以保障限阅及机密数据的安全；   

(d)  避免把限阅数据储存在便携式电子储存装置内，如无法避免使用便携式电

子储存装置，则须把个人资料加密以保安全，如无需要时，须立即删除装

置内所储存的数据；及  

(e)  如遗失载有个人或保密数据的装置，须立即向学校汇报。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sc/sch-admin/admin/about-sch/personal-data-ordinace-cap486-note/privacy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sc/sch-admin/admin/about-sch/personal-data-ordinace-cap486-note/privacy_c.pdf
https://www.pcpd.org.hk/sc_chi/data_privacy_law/ordinance_at_a_Glance/ordinance.html
https://www.pcpd.org.hk/sc_chi/data_privacy_law/ordinance_at_a_Glance/ordinance.html
https://www.edb.gov.hk/s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information-security/information-security-in-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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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资助模式  

已聘用学生辅导教师的学校获发「额外津贴」的款额  
 

学校的核准  

开班数目  

资助小学  

  现行的辅导资源  

「额外津贴」 2 

（ 2024 /25学年）  

连同获增加六份「额外
津贴」学校所得总额  

(2024 /25学年 )  
5  
 

0.5 名学生辅导教师  

$19,654 $137,578 

6  $39,308 $157,232 

7  $58,962 $176,886 

8  $78,616 $196,540 

9  $98,270 $216,194 

10  $117,924 $235,848 

11  $137,578 $255,502 

12  $157,232 $275,156 

13  $176,886 $294,810 

14  $196,540 $314,464 

15  $216,194 $334,118 

16  $235,848 $353,772 

17  $255,502 $373,426 

18  

1 名学生辅导教师  

$19,654 $137,578 

19  $39,308 $157,232 

20  $58,962 $176,886 

21  $78,616 $196,540 

22  $98,270 $216,194 

23  $117,924 $235,848 

24  $137,578 $255,502 

25  $157,232 $275,156 

26  $176,886 $294,810 

27  $196,540 $314,464 

28  $216,194 $334,118 

29  $235,848 $353,772 

30  $255,502 $373,426 

31  $275,156 $393,080 

32  $294,810 $412,734 

33  $314,464 $432,388 

34  $334,118 $452,042 

35  $353,772 $471,696 

36  $373,426 $491,350 

37  $393,080 $511,004 

38  $412,734 $530,658 

39  $432,388 $550,312 

40  $452,042 $569,966 

41  $471,696 $589,620 

42  $491,350 $609,274 

43  $511,004 $628,928 

44  $530,658 $648,582 

45  $550,312 $668,236 

                          

2 额外津贴的津贴额会根据每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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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助模式  

学校设立「助理社会工作主任」职位  

获发「咨询服务津贴」及「额外津贴」的款额  

学校的核准  

开班数目  

资助小学  

 

「额外津贴」 3 

(2024/25学年 )  

获发放「咨询服务津

贴」及「额外津贴」的

学校所得总额  

(2024/25学年 )  

1  

1份「咨询服务津贴」 4 

$140,443  

(2024 /25 学年计算 )  

$0 $140,443 

2  $0 $140,443 

3  $0 $140,443 

4  $0 $140,443 

5  $0 $140,443 

6  $0 $140,443 

7  $0 $140,443 

8  $0 $140,443 

9  $0 $140,443 

10  $0 $140,443 

11  $0 $140,443 

12  $19,654 $160,097 

13  $39,308 $179,751 

14  $58,962 $199,405 

15  $78,616 $219,059 

16  $98,270 $238,713 

17  $117,924 $258,367 

18  $137,578 $278,021 

19  $157,232 $297,675 

20  $176,886 $317,329 

21  $196,540 $336,983 

22  $216,194 $356,637 

23  $235,848 $376,291 

24  $255,502 $395,945 

25  $275,156 $415,599 

26  $294,810 $435,253 

27  $314,464 $454,907 

28  $334,118 $474,561 

29  $353,772 $494,215 

30  $373,426 $513,869 

31  $393,080 $533,523 

32  $412,734 $553,177 

33  $432,388 $572,831 

34  $452,042 $592,485 

35  $471,696 $612,139 

36  $491,350 $631,793 

37  $511,004 $651,447 

38  $530,658 $671,101 

39  $550,312 $690,755 

40  $569,966 $710,409 

 

                          

3 「额外津贴」会根据每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 

4 「咨询服务津贴」津贴额会每年按社会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应调整。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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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助模式  

获发「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咨询服务津贴」及「额外津贴」的款额  

学校的核准  

开班数目  

官立／资助小学  

 

「额外津贴」 5 

(2024/25学年 )  

获发放「学校社会工作

服务津贴」、  

「咨询服务津贴」及

「额外津贴」  

的学校所得总额  

(2024/25学年 )  

1  

获发放 1份「学校社会工作

服务津贴」 6 $709,320  

及「咨询服务津贴」 7 

$140,443  

(2024 /25 学年计算 )  

$0 $849,763 

2  $0 $849,763 
3  $0 $849,763 
4  $0 $849,763 
5  $0 $849,763 
6  $0 $849,763 
7  $0 $849,763 
8  $0 $849,763 
9  $0 $849,763 

10  $0 $849,763 
11  $0 $849,763 
12  $19,654 $869,417 
13  $39,308 $889,071 
14  $58,962 $908,725 
15  $78,616 $928,379 
16  $98,270 $948,033 
17  $117,924 $967,687 
18  $137,578 $987,341 
19  $157,232 $1,006,995 
20  $176,886 $1,026,649 
21  $196,540 $1,046,303 
22  $216,194 $1,065,957 
23  $235,848 $1,085,611 
24  $255,502 $1,105,265 
25  $275,156 $1,124,919 
26  $294,810 $1,144,573 
27  $314,464 $1,164,227 
28  $334,118 $1,183,881 
29  $353,772 $1,203,535 
30  $373,426 $1,223,189 
31  $393,080 $1,242,843 
32  $412,734 $1,262,497 
33  $432,388 $1,282,151 
34  $452,042 $1,301,805 
35  $471,696 $1,321,459 
36  $491,350 $1,341,113 
37  $511,004 $1,360,767 

38  $530,658 $1,380,421 
39  $550,312 $1,400,075 
40  $569,966 $1,419,729 

 

                          
5
「额外津贴」会根据每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 

6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额是参照助理社会工作主任的中点薪金而厘定。津贴额会每年按助理社会工作主任一

一薪酬作相应调整。 

7
「咨询服务津贴」津贴额会每年按社会工作主任的薪酬作相应调整。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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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及「额外津贴」的运用  

 

有关「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津贴」及「额外津贴」的运用，学校可根据校本情况及学

生的需要，灵活地结合其他学校资源，除透过向非政府机构购买社工服务或自行

聘用方式，聘任最少一名具学位资历的社工人手外，亦可向非政府机构购买多样

化的学生辅导服务，包括：  

(a)  向非政府机构增购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的驻校服务日数 (由一日至五

日不等 )，或直接增聘额外的全职／半职的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以照

顾更多有需要的学生；教育局要求这些学生辅导人员必须是注册社工、具

辅导及／或教学经验的检定教师或其他具同等辅导资历的专业人员；  

(b)  有系统的生活技能套件及／或专题式发展性的青少年成长培育活动 (如提

升抗逆力、预防吸毒／欺凌、网上沉溺、两性相交等主题 )，以协助学生抗

拒不良的诱惑和实践健康生活模式，及／或辅助性的学生小组、个案辅导

等服务，以改善学生的行为和情绪等问题，从而预防可能在校内出现的学

生问题。这些辅导活动可以是主题式的单次活动，或维持数天至数月的连

续性的活动，又或较稳定和长期的辅导计划；既可以是小组辅导，亦可以

是全级／全校性的辅导服务；  

(c)  专为家长而设的家长交流小组、亲子管教讲座、家长学堂系列、建立家长

支援网络等，以增强家校合作，促使家长与学校同步照顾子女健康成长；

及  

(d)  为提升教师辅导技巧而设的专业发展主题系列，以加强对学生不同需要的

了解，增加教师对有情绪及行为问题／高危学生的辨识能力，以及强化班

主任的班级经营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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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有关学生辅导人员注册为准用教员之修订参考备注  

 根据现行《教育规例》，任何人士若希望成为中学或小学的准用教员，必须

持有下列资格：  

 (a) 指 明 院 校 8  所 颁 发 的 高 级 文 凭 (higher diploma ) 或 副 学 士 学 位

(associate degree )；或  

 (b)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认为与上述高级文凭或副学士学位的资格相等

的任何其他教育训练或实习经验。  

 

 (一 ) 若注册社工只持有本地社会工作文凭 (Diploma in Social Work )或相若

的学历，则本局会以上述 (b)项考虑有关的准用教员申请。大体而言，

若该社会工作文凭是在下列其中一种情况下取得，则本局在审核准用

教员注册申请时可以当作与高级文凭或副学士学位相若：  

 成功地完成任何一所指明学院的四年制文凭课程 (全日制 )，并取得

该课程的毕业证书；而该课程的入学条件为中五毕业或以上程度。 

 成功地完成任何一所指明学院的三年制文凭课程 (全日制 )，并取得

该课程的毕业证书；而该课程的入学条件为香港中学会考五科 (其

中包括英文科 (课程乙 )或中文科 )合格或以上程度。  

 成功地完成任何一所指明学院的二年制文凭课程 (全日制 )，并取得

该课程的毕业证书；而该课程的入学条件为中七毕业或以上程度。 

 

 (二 ) 《教育条例》第 (52)(2)(a)条订明，如准用教员停止受雇于该许可证所

指明的学校，该许可证须当作已经取消。所以，学生辅导人员如在同

一所学校继续服务 (即没有离任 )，他们将毋须在新学年重新申请准用

教员许可证。学生辅导人员的学校如因进行合并而转换名称，但学校

注册编号维持不变，学生辅导人员亦不用重新办理准用教员注册手续。

但若其学校在合并过程中获学校注册及监察组给予新的学校注册编号

(即获注册为一所新的学校 )，则学生辅导人员须向本局教师注册小组

申请新的准用教员许可证。  

                          
8
 指明院校指岭南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演艺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或根据《专上学院条例》注册的任何专上学院。 


